关于《大兴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目的
为培育和发展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规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行为，促进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和农民增收，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结合我区实际，对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政策进行修订，草拟了《大兴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对起草情况进行说明。
二、起草依据及过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北京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以及《北京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文件要求，会同大兴区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进行专题研究，结合研讨意见完善后形成了《大兴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的初稿。
三、主要内容
《大兴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共包括总则、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体系、交易品种与程序、规范交易行为、交易管理、附则，共六章三十一条。主要为：
（1） 明确落实“应进必进”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要求。
（2） 明确区、镇、村三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体系。
（3） 明确农村产权交易品种与程序，
交易品种主要包括：涉农土地使用权流转（不含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涉农林权，包括林地使用权（经营权）、林木使用权、林木所有权等；农村集体持有的股权；涉农实物资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他组织或个人持有的，与农村产权相关、可以流转交易的品种。
履行常规交易程序的包括：农用地面积100亩（含）以上流转的；房屋建筑物类建筑面积300平方米（含）以上或占地面积1亩（含）以上出租的；集体持有的股权转让的，或通过引入投资人，对集体全资和控股企业进行增资扩股的；集体资产所有权转让的；利用集体资产与法人或自然人合资、合作、合营等农村经济事项项目交易的；其他交易标的额20万元（含）以上的。
履行简易交易程序的包括：履行常规交易程序规定以外的农村产权流转的以及农村产权流转涉及公益性，临时占地，续租，1年内流转，区、镇重大项目等事项的。
    农村产权涉及国家、市级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以及流转给政府部门、部队、本镇集体经济组织或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全资企业的，经所在镇、区分级分类审核同意，可不进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公开交易。
      （四）明确产权流转中止交易、恢复交易、终结交易等相关要求。
      （五）明确产权交易管理中各部门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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